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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华星创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保证杭州华星创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星创

业”）以及下属子公司的融资需求，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0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担保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概述

根据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含下属子公司）拟为合

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提供不超过 21,000 万元的融资担保额度，担保期限以实际

签署的合同为准。具体担保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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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经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提请

股东会授权董事长全权代表公司在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处理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

等融资机构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相关的手续和签署有关合同及文件，公司股东会/

董事会不再逐笔形成决议。本次授权有效期自股东会会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年



度股东会之日止。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浙江明讯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明讯网络）

成立日期：2004 年 2 月 23 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聚才路 500 号 A 幢 1002 室

法定代表人：李嫚

注册资本：21,000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21,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等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本公告日，明讯网络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明讯网络资产总额 32,338.22 万

元，负债总额 10,142.88 万元，资产负债率 31.36%，净资产 22,195.34 万元；

202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4,699.97 万元，利润总额-1,819.99 万元，净利润

-1,836.82 万元。

2、杭州华星博鸿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华星博鸿）

成立日期：2011 年 3 月 16 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聚才路 500 号 A 幢 1013 室

法定代表人：蒋向东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等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本公告日，华星博鸿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华星博鸿资产总额 5,539.50 万元，负债总额

1,958.22 万元，资产负债率 35.35%，净资产 3,581.28 万元；2025 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 3,473.67 万元，利润总额 78.61 万元，净利润 78.61 万元。

3、杭州华星创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3 年 5 月 6 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聚才路 500 号



法定代表人：朱东成

注册资本：50,879.2922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50,879.2922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等

截至本公告日，华星创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华星创业资产总额 78,557.90 万

元，负债总额 35,548.85 万元，资产负债率 45.2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43,107.74 万元；202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6,840.70 万元，利润总额

-14,802.92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631.51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本次新增担保总额仅为公司拟提供的担保

额度上限，上述担保尚需股东会审议及相关银行等机构审核同意。担保协议中的

担保方式、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重要条款由公司、子公司与相关债权人在以上

额度内协商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议案，全体董事均无异议。董

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与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生产经营所需，有

利于促进其经营发展，有利于公司长效、有序发展。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担保

管理制度，财务风险处于可有效控制的范围内，本次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议案审批总额全部生效后，公司及各子公司担保总额（含子公司为

公司担保）为不超过人民币 21,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的比例为 48.72%，具体为：1）公司对子公司担保

总额为不超过 11,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5.52%；2）

子公司对公司担保总额为不超过 10,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为 23.20%。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况，不

存在其他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杭州华星创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